
遠東科技大學 113學年度四年制申請入學 

第二階段複試報名注意事項 

一、招生系組別及名額 

招生系組 招生名額 招生系組 招生名額 

機械工程系 20 資訊工程系 4 

電機工程系 20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4 

飛機修護系 4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4 

餐飲管理系 2   

二、參加第二階段複試之申請生，複試費及審查資料網路上傳。 

(一) 複試費及繳費方式: 

複試費：第二階段複試費為 800 元，本校提供三種繳費方式： 

1. 郵政匯票(郵局櫃檯購買) 

2. 現金 

3. ATM轉帳 

     本校轉帳資料如下： 

     玉山銀行代碼：808 

     銀      行      別：玉山銀行台南分行 

     帳          號：0152-968-337833 

(二)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資料」及「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1） 第二階段複試「資格審查資料」及「學習歷程備審資料」繳交，一

律採「電子化」方式作業皆以網路上傳為準。上傳資料一經確認後，

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請務必審慎檢視上傳的資料後再進

行確認。若未依規定完成網路上傳資格審查資料及學習歷程備審資

料，而致無法報名參加第二階段複試或第二階段複試項目之學習歷

程備審資料成績零分者，不予錄取。 

（2）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必繳資料： 

申請生一律須繳交「學歷證件」供為本校資格審查之用，經審查不

符者，取消其申請入學資格，且不退還複試費。 

申請生將學歷證件製成 PDF 檔案(不得上傳影音檔)，檔案大小以

4MB 為限，於 11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前上傳至「資格審查暨學習

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系統」上傳至「學歷證件欄內」。 

第二階段複試辦理資格審查時，申請生僅須上傳「學歷證件」作為

資格審查資料，無須額外提供歷年成績單，由「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中「修課紀錄」提供本校進行資格審查。審查申請生上傳之「修課

紀錄」時，如有偽造、變造或缺漏之疑慮時，得另要求申請生繳寄

「歷年成績單正本」接受查驗。 

A.學歷證件(PDF檔) 

    （A）應屆畢業生：繳交就讀學校之學生證（須蓋有最後一學年第 

                                       二學期註冊章）。 

（B）非應屆畢業生： 

a.畢業生繳交畢業證書。 

b.肄業生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能畢業，繳交學校核發之歷

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

休學證明書。 

c.本國籍學生持有外國高級中學學歷證件，經我國駐外機構

驗證屬實者。 

d.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依下列規定辦理： 

   臺灣地區人民或以就學許可目地以外身分在臺停留或居留

之大陸地區人民持有之大陸地區高級中學學歷證件，符合

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檢具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

證，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戶籍所在地各直轄市、

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之學歷證明文件。前述辦

理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應檢附文件，請參考「大陸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 

※c及 d項畢(肄)業生尚未完成驗證程序者，得先准予參加複

試，惟須切結同意，錄取後應於註冊時繳交經前開程序檢

覈採認之正式畢(肄)業證件，未繳交者不得註冊入學。 

B.符合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教育辦法之申請生請繳交: 

    （A）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教育學生成績單。 

    （B）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教育學生身分證(正反面)。      

    （C）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完成非學校型態教育證明。 

（3） 網路上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 

本項資料係作為複試時備審資料審查之用，申請生於 11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前，完成「勾選學習歷程中央資料庫上傳」或「自行上

傳學習歷程備審資料(PDF)」。 

於「第一階段報名」勾選同意釋出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檔案至技專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49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49


校院招生委員會，且於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而欲參加第二階段複試作

業之申請生，在「第二階段報名含網路上傳(或勾選)學習歷程備審

資料」上傳時，須以勾選方式，擇一選擇使用中央資料庫學習歷程

檔案或採用自行上傳 PDF檔案方式。 

（4） 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期間，如申

請生對第五學期修課紀錄、第五~六學期之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

現等檔案內容有疑義者，除應儘速向就讀學校反映外，申請生仍須

於 113年 5月 8日(星期三)前完成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

及確認作業，避免影響自身權益。 

（5）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日期為 113 年 5月 2 日(星期

四)10：00 至 113 年 5 月 8 日(星期三)，為避免網路壅塞，請儘早上

網完成上傳作業。 

（6） 申請生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後，須於 113 年 5 月 8 日

(星期三)前完成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確認」作

業，完成確認後，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系統即產生

「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確認表」，申請生應自行下載

存檔，嗣後申請生對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相關事項提

出疑義申請時，應提示「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上傳確認

表」，未提示者一律不予受理。 

（7） 網路上傳資格審查暨學習歷程備審資料之操作手冊，可於資料上傳

期間至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網站「下載專區」下載參考使用。 

     ※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採綜合評量，申請生如未備齊各校系（組）、

學程之要求者，仍可參加複試，但成績將可能受到影響。 

          ※申請生僅上傳「資格審查資料」而學習歷程備審資料未「確認」

時，委員會逕於繳交截止日後，將已上傳之資格審查及學習歷程備

審資料分別轉送各校。 

(三) 其他注意事項 

未依規定時間繳交應繳交資料、複試費（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申請生， 

免繳費或減免 60%）或未參加複試者，視同放棄參加複試資格，不得參 

加複試，亦不得錄取。 


